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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6_86_E8_87_AA_E6_c67_182229.htm 一、主考院校和开考

专业（见课程安排表） 二、委托开考专业 1.下列专业由部门

委托开考 机车车辆、交通运输(铁路方向)、铁道工程、铁道

通信与信号专业、由乌鲁木齐铁路局委托开考；公安管理专

业由自治区公安厅委托开考；经济学、统计专业（会统方向

）、调查与分析专业由自治区统计局委托开考；药学专业由

自治区医药管理局委托开考；机电一体化、工业工程专业由

自治区机电行业管理办公室委托开考；计算机信息管理、计

算机应用专业和计算机网络专业由自治区计算机应用推广领

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开考；律师专业、监所管理专业由自治区

司法厅委托开考；农学专业由自治区农业厅委托开考；林业

生态环境管理专业由自治区林业局、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委

托开考；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厂热能动力工程专业

、电力市场营销专业由自治区电力工业局委托开考；通信技

术专业、计算机通信工程专业、邮电管理工程专业、通信工

程专业由自治区电信实业公司委托开考；畜牧专业、兽医专

业、畜牧兽医专业由自治区畜牧厅委托开考。 2.委托开考专

业的报考对象按照原通知规定条件办理报考手续。 3.停考专

业 根据全国考委有关规定、委托单位和主考院校的要求以及

社会需求，决定中医学专业汉文本科（代码100504）及专科

（代码100505）、药学专业汉文专科（代码100701）、畜牧专

业汉文专科（代码090401）、兽医专业汉文专科（代码090402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汉文专科（代码080901）、通信技术



专业汉文专科（代码080706）、数学教育专业汉文本科（代

码070102）、土地资源管理汉文本科（代码020217）、计算机

信息管理专业维吾尔文专科（代码 082207）、行政管理专业

维吾尔文专科（代码030301）等专业从2006年起停止开考，这

些专业在2005年安排最后一年考试，请考生根据自己实际情

况做好安排。 三、报考对象及条件 1.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不受性别、年龄、民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按本

简章规定，选择报考适宜专业的自学考试。 2.报考医学教育

类专业的条件按照卫生部、自治区卫生厅、自治区自考办的

有关文件执行。报考自学考试的考生，专科、本科可以同时

兼报，但申报本科毕业之前需先取得专科毕业证书。 四、报

名办法 1.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到所在地的报名站报名

（或办理集体报名），负责报名工作人员要认真核对考生填

报的报考信息资料，杜绝漏填、错填。 2.首次报考者，本人

持身份证（军人持军人证）或持有效证件在规定的报名时间

内到所在地、州、市自考办指定的报名站办理报考手续，报

考时需填写《考生登记表》、交近期同底版一寸免冠照片三

张。 3.自治区各部门委托开考的各专业由各地、州、市的对

口系统按规定办理集体报名，报名费、考试费按规定交当地

自考办。 4.各专业报考者，每门课程交报名费十五元、考试

费二十元。报名后不能参加考试者，所交费用不退。 5.凡报

考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任主考学校的

考生，可到自治区考办批准的地区考办指定的助学单位报名

，并按上海考办自学考试学籍管理的要求填写有关报名信息

表格，缴纳有关费用。 6.报考者报名、考试及考前半个月左

右的全脱产复习的时间等可按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五、报



名时间、地点 2005年上半年的考试报名工作于2004年12月15

日开始； 2005年下半年的考试报名工作于2005年6月15日开始

。 具体报名起止时间和报名地点由各地考办根据当地情况确

定并公布，考生可与当地自学考试办公室联系。 六、实践性

环节报名与考核及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1.实践性环节报名、

考核、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以及相关成绩的发放等工作由主

考院校自考办统一组织安排。考生可直接与主考院校自考办

联系。 2.含有实践性考核内容的课程，理论部分的考试合格

后方可参加实践性环节的考试。 3.各科成绩合格者可参加毕

业论文答辩。 4.由于部分专业的主考院校在疆外，这些专业

的实践性环节考试报名、考核、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以及成

绩的发放等工作可与主考院校指定的助学或教学点联系。 北

京交通大学指定的教学辅导机构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学校，

联系电话：0991-792254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指定的教学辅导

机构是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联系电话：0994-2342690；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指定的教学辅导机构是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

人事训练处教育训练科，联系电话：0991-5586054；中央司法

警官教育学院指定的教学辅导机构是新疆司法警校和新疆兵

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联系电话分别是：0991-2655650

、2658072和 0994-5824376；重庆邮电学院指定的教学辅导机

构是乌鲁木齐市职业大学成教院，联系电话：0991-8823460。

七、考试办法 1.考试工作由自治区和地、州、市自学考试办

公室根据国家统一考试的规定，在统一的时间内按计划组织

进行。 2.考试地点设在地、州、市政府（行署）所在地或经

自治区批准的县（市）。 3.考场设在封闭条件较好、管理较

为完善、监考人员责任心强的学校。 4.考试采取单科学分累



计的办法计算成绩，六十分为及格。单科成绩及格者，发给

课程合格证（全国通用），不及格者，可参加该科目下一次

的考试。 5.报考上海考办开考专业的考生，考试由各地州市

自考办组织实施。 6.除高等数学外，经济类各门课程的考试

可以使用不带程序的计算器，但不得互相借用。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